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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背景說明 
為配合學校收費機制推廣線上繳費系統且增加收款與繳款人便利性，並同時兼顧後

續成效統計管理相關作業，依107年4月12日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議決議，未來貴重

儀器收費機制將全面採「貴重儀器服務系統」與「臺北科技大學線上繳費系統」並

行方式。 

敬請儀器管理者(單位)將相關資料同時鍵入上述兩系統，「貴重儀器服務系統」新

增貴重儀器服務案，並列印紙本用印申請單進行簽核流程；「臺北科技大學線上繳

費系統」資料鍵入完成後，請逕列印出三聯式繳費單據，由儀器管理者(單位)交付

予使用者(單位)進行繳費，完成繳款程序。 

如使用者欲使用計畫轉帳繳費，請使用者於收到儀器管理者(單位)繳費通知後，立

即確認並於一星期內進入會計請購系統鍵入請購單，將該會計請購單交予儀器管理

人(單位)，後續始由儀器管理人(單位)列印出三聯式繳費單據，完成繳費程序。 

詳情請參閱【繳費流程】說明，網址連結如以下：  

https://rnd.ntut.edu.tw/ezfiles/5/1005/img/207/154300030.pdf 
 
※重要提醒※ 
「貴重儀器服務系統」資料係每年度貴重儀器績效考核依據，敬請儀器管理者(單
位)務必核實填寫系統資料，感謝您的配合~ 

二、系統操作環境需求 
(一)、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版本瀏覽器 
(二)、 能連接學術網路(使用瀏覽器可以連接上本校之首頁) 
(三)、 該電腦必須擁有本校校區內的 IP(網路位址) 

 

三、操作條件概要 
(一)、取得產學合作資訊系統的授權。 

(二)、取得線上繳費系統授權，請洽詢總務處出納組郭小姐(分機:1363) 
(三)、開啟瀏覽器後，在"網址"處鍵入本校首頁的位址。 
(四)、用滑鼠點選首頁右上方之 [校園入口網站] ，進入後點選研發系統下的【產

學合作資訊系統】。 

(五)、用滑鼠點選首頁右上方之 [校園入口網站] ，進入後點選總務系統下的【線

上繳費系統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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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貴重儀器服務系統填寫說明： 
(一)、系統登入： 

 進入本校首頁，點選右上方之校園入口網站進行登入作業。 

 
 校園入口網站帳號為教師之員工編號、密碼請鍵入自行設定之密碼。 

 

 
 
 
 

 

及系統驗證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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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入後請點選研發系統產學合作資訊系統 
 

 
(二)、新增貴重儀器服務案： 

 以教師身份登入系統後，將滑鼠移至研究計畫，點選【新增 006 貴重

儀器服務案】 
 

 請依各欄位名稱，填妥相關資料。 
 注意：貴重儀器名稱欄位請填寫中文+英文簡稱(範例：熱重量分析儀TG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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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依欄位名稱，填寫經費相關資料。 
 注意：貴重儀器服務案管理費分配原則將依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

儀器管理辦法」中所訂定之比例分配之。 
 填寫完成後，請點選上方之【新增】按鈕，進行儲存動作。 

 新增完成後，會顯示方才所填入之資料，並顯示服務費總額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注意：折舊費為公基金之概念，並統一由主

計室控管。若該貴重儀器需要維修時，可從

 

請選擇適用的管理費選項，依「國立臺北科技

大學貴重儀器管理辦法」第九條 貴重儀器各項

費用收入分配，應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 一、 管理費用：  

(一) 以提撥15%為原則。 

(二) 若需以執行系所、中心名義開立證明者，

提撥20%。 

(三) 若需以學校名義開立證明者，提撥4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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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藍色字體欄位由研究發展處填寫，教師不必填入。 
 其餘欄位請依欄位名稱，填入相關資料。 
 完成後，請點選【確定新增】按鈕送出資料。 

 
 
 

(三)、用印申請書：  
按下【確定新增】按鈕後，系統會自動跳出提醒畫面(如下圖)，請教師下載紙本申請書

送至研究發展處，俾利完成後續申請事宜。  
 

 
 

 

 

請依委託者類別填入備註，例如： 

本校機械系xxx老師科技部B*****計畫支付 

本校機械系XXX老師現金支付 

工研院XXX研究員現金支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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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開立收據：(一般情形使用線上繳費系統開立，故請跳過此步驟) 
 若遇特殊情形(如廠商特別要求須開立學校之粉紅色收據)，請點選【新增預開

收據】按鈕。 
 

 點選後，即進入【開立收據】申請畫面。 

 請確認資料，並填入紅色字體欄位之資料。填寫完成後，按【確定新

增】完成申請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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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完成後，畫面會跳回主畫面。請拉至方才輸入之該筆資料，並點選 
【下載】按鈕，進行開立收據申請書之下載。 

 

貴重儀器服務案【開立收據】申請書： 
注意：為增進行政效率，開立收據申請書免會研究發展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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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、導入教師評鑑系統：  

教師申請資料填寫完成後，會由研究發展處及主計室承辦人員登入系統進行審

核作業。若資料皆無誤，則教師所填入之資料將導入至教師評鑑系統： 
 進入教師評鑑系統後，請教師選擇『研究、產學計畫或專案』類別，即

可於列表中看到該筆貴重儀器服務案之資料。 
 如需查看詳細資料，請點選【查詢／異動】按鈕。 

 

 
 教師可查看該筆貴重儀器服務案詳細資料。 
 注意：貴儀金額＝服務費總額-管理費-折舊費

管理費＝管理費其他經費＝折舊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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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臺北科技大學線上繳費系統 
 繳費系統帳號權限及設定問題請洽詢總務處出納組郭小姐，分機:1363。 

(一)、系統登入： 
 進入本校首頁，點選右上方之校園入口網站進行登入作業。 

 
 校園入口網站帳號為教師之員工編號、密碼請鍵入自行設定之密碼。 

 

 
 
 

 

及系統驗證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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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登入後請點選總務系統線上繳費系統 

 
 代收類別分為兩類： 

134839:隨機帳號，適用非常態性的一般繳費單 
730082:固定帳號，適用經常與本校往來的中大型企業(需向出納組申請企

業固定帳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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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、增加單筆繳費單： 
繳費資料維護登錄繳費資料（單筆）選擇貴單位之儀器  

 繳款人資料： 
繳款人編號：廠商輸入統一編號，個人輸入身份證後五碼，由本校計畫轉

帳繳款人編號輸入計畫主持人員編 
繳款人抬頭：請輸入廠商全名或個人姓名，由本校計畫轉帳請輸入國立臺

北科技大學-計畫主持人姓名 
統一編號：請填入廠商統一編號 
計畫代號：如為本校教師以計畫(科技部、產學合作等)繳費，請填入計畫

代號。例如B*****，若為現金繳納則免填入。 
請購序號：如為本校教師以計畫(科技部、產學合作等)繳費，請填入經費

動支申請單之序號。例如B107*******，若為現金繳納則免填入。 
電子郵件:請務必輸入，繳費單、入帳、收據會以e-mail信件通知 

＊如為本校計畫轉帳，繳款人請先至會計系統列印請購單連同繳費單送至出納組 
動支經費申請單之受款人請選填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401專戶】 

 帳單資料： 
 請將服務收入依規範分配比例填入各欄位，貴重儀器請由產學合作系統

產生之【貴重儀器服務案】表單複製貼上。 
儀器使用費(管理15%)、儀器使用費(維護35%)、儀器使用費

(業務費50%) 
其他備註：請填入本計畫執行期間(委託檢測期間、委託操作期間) 

請依實際執行情形選擇適用的管理費選項，依

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管理辦法」第九

條 貴重儀器各項費用收入分配，應依下列原

則辦理： 

 一、 管理費用：  

(一) 以提撥15%為原則。 

(二) 若需以執行系所、中心名義開立證明

者，提撥20%。 

(三) 若需以學校名義開立證明者，提撥40%。 

如需提撥20%、40% 

請依實際執行情形選擇適用的管理費選項，於

產學合作系統新增貴重儀器服務案建立時選擇

適用的管理費選項，並於線上繳費系統將須額

外繳交的管理費用填入對應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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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上傳多筆繳費資料： 
 上傳整批資料格式檔下載： 

基本資料維護對照檔設定上傳資料格式設定選取貴單位之儀器點選

產生Excel範本檔下載填入 

※繳費期限格式需為YYYY/MM/DD，例如：2018/01/01。 
※請務必在最後一筆資料下面的繳款人編號填上英文字母"END"，避免資料判斷

錯誤。 
※統一編號必須為8碼 

 
 繳費資料維護上傳繳費資料(整批) 選擇繳費單類別選擇繳費單別

上傳使用範本Excel填入之檔案產生批次銷帳編號    請記住批號 

 
 繳費資料維護查詢批次處理狀態產生批次繳費單填入批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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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、產生繳費單： 
 選擇確定後產生銷帳編號產生繳費單 
 每次資料修改後請務必要再重新產生銷帳編號及繳費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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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、修改、查詢繳費單： 
 繳費資料維護單（多）筆資料維護 

查詢後按編輯資料修改更新資料產生繳費單重新E-mail 
 
 

(六)、代收管道： 
 全國各大便利商店（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超商），限代收金額於新

臺幣2萬元以下。 
 透過自動櫃員機（ATM)、網路ATM、網路銀行線上轉帳繳款。若採自動

櫃員機（ATM)，請選『繳費』功能。 
 金融機構跨行匯款(需另填匯款單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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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備註 
(一)、本校貴重儀器相關辦法規範請逕上研究發展處／技術發展組／法

規辦法進行下載。 
(二)、凡獲得通過納入本校貴重儀器管理辦法之貴重儀器，得務必使用

本校產學合作系統登錄申請貴重儀器服務案，俾利做為後續貴重

儀器績效考核及補助審查之依據。 
(三)、如對貴重儀器服務申請案填寫有任何其他疑問，請洽研究發展處／技 
           術發展組承辦人員： 

 謝臻如小姐－分機 1422 
 潘鈺涵小姐－分機 14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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